
河南省涉重金属重点行业污染防控工作方案 
 

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的意

见》（环土壤〔2018〕22 号），为进一步做好我省涉重金属行

业企业污染防控工作，结合我省重金属污染防治现状，制定

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聚焦

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和重点重金属，立足于有效防控重金属

污染环境风险，深化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重金属污染排放总

量减排，提升绿色发展水平，着力完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控

体系，加快推动重点区域重金属环境质量改善，进一步压实

环境保护责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保障生态环境

安全。 

二、总体要求 

按照“源头预防、过程阻断、末端治理”的全过程监管原

则，建立部门协作、区域联防机制，健全企事业单位重金属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摸清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底数，

完善建立全口径统计清单并实行动态管理；严格环境准入，

采取等量或减量置换措施，严控新增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

实施重金属减排措施和工程，开展重金属污染源综合整治，

推动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全面达标排放，有序推进历史遗

留重金属污染问题解决，实现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下

降，有效防控重金属污染风险。 

三、工作重点 



（一）重点行业：包括重有色金属矿（含伴生矿）采选

业（铜、铅锌、镍钴、锡、锑和汞矿采选业等）、重有色金属

冶炼业（铜、铅锌、镍钴、锡、锑和汞冶炼等）、铅蓄电池制

造业、皮革及其制品业（皮革鞣制加工等）、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制造业（电石法聚氯乙烯行业、铬盐行业等）、电镀行业。 

特别聚焦铅锌矿采选、铜矿釆选以及铅锌冶炼、铜冶炼

等涉铅、涉镉行业。 

（二）重点重金属污染物：铅、汞、镉、铬和类金属砷。 

特备聚焦铅、镉减排，在各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下

降前提下，原则上优先削减铅、镉。 

（三）重点区域：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重金属污染区域。 

四、工作目标 

（一）总体目标 

到 2020 年底，全省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排放量比 2013

年下降 12%；集中解决威胁群众健康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突

出重金属污染问题，进一步遏制重金属污染造成的环境风险；

建立健全企事业单位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二）年度目标 

2018 年，建立全口径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清单；建立

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整治清单；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集

中区域，提出含重金属废渣堆存状况清单，完成重点重金属

特别排放限值综合整治验收。 

2019 年，完成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整治数量不低于

50%，完成电石法聚氯乙烯行业用汞强度减半。 

2020 年，全面完成全省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排放量比



2013 年下降 12%的目标；完成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整治；

全省含重金属废渣全部完成清理、转运、无害化处理与安全

处置，并通过验收。 

五、主要任务 

（一）建立全口径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清单。全省各

级环保部门结合排污许可制度的实施，利用环境统计、土壤

污染状况详查有关重点污染源信息，做好辖区内涉重金属重

点行业企业的排查工作，2018 年 9 月底前建立全口径涉重金

属重点行业企业清单（以下简称全口径清单），通过全国排污

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报送生态环境部，全口径清单主要信息

要在省环保厅网站上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在产企业、停产企业、未纳入环境统计范围的企业、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全的企业、2014 年及以后已关闭的企业等

均应纳入全口径清单。对全口径清单实行动态管理，新、改、

扩建涉重金属重点行业生产项目必须及时纳入，已关闭企业

名单应在全口径清单中单列。 

（二）严格涉重金属行业项目环境准入，实施总量控制

制度。2018 年起，新建项目审批实施“增产不增污”或“增产减

污”。全省新建、改建、扩建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项目，

通过“以新代老”治理、淘汰落后产能、区域替代等“等量置换”

或“减量置换”措施，实现所在区域内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

总量零增长或进一步削减。对全口径清单内的企业落实减排

措施和工程削减的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经监测并可核

实的，可作为涉重金属行业新、改、扩建企业重金属污染物

排放总量等量来源。 



建立排污许可证核发部门与重金属环境管理部门协商会

议机制，确保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减排目标和管理要求纳

入排污许可证，实现排污许可证核发与重金属减排工作有效

衔接，通过排污许可证核发，确定企事业单位重金属污染排

放总量，实现总量控制。 

（三）严格执行行业政策，强化涉重金属行业监管。全

面排查生产装备水平低、环保设施简陋、污染治理效果差的

重点行业小型企业。坚决淘汰铅锌冶炼行业的烧结—鼓风炉

炼铅工艺等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依法

全面取缔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制革、炼砷、炼汞、电镀、

铅酸蓄电池、再生铅等生产企业和生产设施，坚决打击并取

缔非法手工和小规模采金、炼金活动。对产能严重过剩的行

业，各地要认真执行准入要求，鼓励涉重金属排放企业主动

退出市场。 

加大铅锌和铜冶炼行业工艺提升力度，包括淘汰铅锌冶

炼行业的烧结—鼓风炼铅工艺等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落后

生产工艺装备。对有色金属、电镀、制革行业实施清洁化改

造，制革行业实施铬减量化或闭路循环利用技术改造，加强

铅锌采选等有色金属采选行业选矿环节、产品堆存场所等无

组织排放的治理。 

结合《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履约和《国家鼓励的有毒有

害原料（产品）替代品目录（2016 版）》及其他国家管控要求，

禁止进口铬矿石用于铬化合物生产，积极倡导企业开展重金

属及有毒有害原料（产品）替代工作，淘汰现有镉镍电池、

雄黄和雌黄制砷、含汞电池、水银体温计和血压计、非医用



非电子添汞测量仪器生产和使用。逐步减少含铅、镉、铬、

砷颜料以及铬盐的产能，控制原生铅产能。加强对电石法聚

氯乙烯和涉铊行业企业的排查治理。各省辖市环保部门按照

相关要求，组织电石法聚氯乙烯行业企业制定并实施用汞强

度减半方案。若企业已实施低汞触媒替代，且已达到用汞强

度减半的目标，不再另行制定方案。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按照《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河南省清洁土壤行动计划》，结合各地全口径涉重金属

重点行业企业统计信息，将重金属污染物减排目标分解至重

点行业，确保完成 2020 年全省重点行业的重点重金属排放量

要比 2013 年下降 12%的目标。 

（四）全面提升涉重金属行业清洁生产水平。落实清洁

生产审核制度，依法开展重点行业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组织

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重金属污染重点行业企业每五年完

成一次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并将审核评估结果向有关部门

报告。对不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或虽经审核但未如实报告审

核结果，以及结果未公示，或者未按照规定公开重金属污染

物排放情况的企业，有关部门应依法进行行政处罚，确保重

金属污染防控重点行业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率达到 100%。 

开展清洁生产技术示范与推广。涉重金属排放行业企业

应认真落实《水污染防治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推行方案》

（工信部联节〔2016〕275 号）、《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业行业

清洁生产技术推行方案》（工信部节〔2014〕273 号）、《国家

涉重金属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先进适用技术推荐目录》等技术

规程，减少含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以有色金属冶炼行业镉、



砷高效回收和废气脱汞减排，皮革及毛皮鞣制加工行业企业

铬鞣制剂替代和封闭循环利用为重点，大力开展重点行业清

洁生产技术示范。 

（五）深化重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集中区域污染防控。

在栾川、洛宁、汝阳、嵩县、卢氏、灵宝、桐柏、南召等铅

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集中区域，实施重点重金属污染物

特别排放限值工作。实施特别排放限值的区域行业重点企业

应制定整改方案，对废水废气处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2018

年底前重点重金属污染物达到特别排放限值指标要求，并通

过验收。 

在栾川、洛宁、汝阳、嵩县、卢氏、灵宝、桐柏、南召、

济源等铅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集中区域，开展历史遗留

含重金属废渣现状情况排查，2018 年底前完成排查任务，提

出含重金属废渣堆存状况清单。2020 年底前完成环境风险大、

土壤污染影响严重的区域含重金属废渣清理、转运、无害化

处理与安全处置工作，并通过评估验收。加强对铅锌采选、

冶炼等有色金属企业物料运输的管理。以铅锌采选、冶炼等

有色金属企业为重点，加强源头装载治理，防治超限超载、

覆盖不到位车辆出厂上路，防范矿石遗洒、碾压导致重金属

污染。 

（六）严格管控新增重金属污染。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根据国家及有关部门要求，加大重金属污染重点行业产业结

构调整力度，优化空间布局。积极引导、支持皮革及毛皮鞣

制加工、铅酸蓄电池制造、电镀加工及其生产线等重点行业

企业进入相应工业集聚区、园区，集约化、专业化集聚发展。 



按照《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履约和国家最新环境标准要

求，禁止新建、改建、扩建高压汞灯、齿科用银汞合金胶囊

生产项目；限制新建、改建、扩建含汞粉生产项目，新建、

改建、扩建荧光灯生产项目必须使用固汞，并采用圆排机等

自动化和密闭化注汞技术；新建、改建、扩建含汞类扣式碱

锰电池、糊式锌锰电池、体温计和血压计等生产项目必须使

用无汞原材料；新建、改建、扩建电石法聚氯乙烯项目及其

原有企业应全部使用低汞触媒；新建、改建、扩建燃煤电厂

和燃煤锅炉、有色金属冶炼等项目，应严格执行国家最新环

境标准和要求。对未编制涉重金属行业发展规划、未开展规

划环评或规划环评未通过审查的国家及省级重金属污染防控

重点区域，环保部门不予受理审批该区域涉重金属排放的建

设项目。 

（七）开展涉镉等重金属行业企业排查整治。结合农用

地详查以及现有排查相关成果，各地环保部门要以铅锌铜采

选、冶炼集中区域及耕地重金属污染突出区域为重点，聚焦

涉镉等重金属行业企业，开展污染源排查，实施涉镉等重金

属污染源综合整治，完成一个销号一个，并严厉打击涉重金

属非法排污企业，切断重金属污染物进入农田的链条。 

工作中边排查边治理，督促责任主体完成综合整治工作，

特别是铜、锌湿法冶炼行业浸出渣、堆浸渣等废物渣场等的

规范化管理，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措施；开展矿山、

冶炼厂周边以低品位矿石或废渣为原料进行选冶等加工后废

渣无序排放问题的治理；强化涉重金属尾矿库环境风险管理，

完善雨污分流设施，切断尾矿库废水灌溉农田的途径，对周



边有耕地等环境敏感受体的干排尾矿库要设置防尘网或采取

其他扬尘治理措施，并采取截洪、截污、防渗等措施，严防

威胁周边及下游饮用水安全。 

全省涉重金属行业企业生产废水应按照“清污分流、污污

分流”、“循环套用、再生利用”等原则进行达标处理及循环利

用。企业废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及改造应严格按照相应行业废

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污染防治技术指南及其它废水治理工

程技术要求实施，厂区初期雨水经收集后应与厂区生活废水

进入企业综合废水处理设施。综合废水排放口重金属污染物

应达到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要求。凡执行河南省特别排

放标准限值及区域、流域内有地方标准的涉重金属排放行业

企业，污染物排放应严格执行相应标准要求。 

涉重金属废气排放行业企业应采取先进、高效的废气处

理技术、工艺或设备深度治理，确保废气中重金属污染物持

续、稳定达标排放。开展有色金属冶炼及再生铅铅酸蓄电池

等行业企业含重金属无组织废气排放污染治理工作，确保厂

界无组织废气监测指标能满足相应标准限值要求，2020 年底

前完成验收。 

（八）全面实施环境风险防控。严禁在基本农田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新建涉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

建设项目。在上述区域内的现有涉重金属污染物排放企业、

严重污染地块等环境风险源应积极实施搬迁、治理修复、隔

离阻断等管控措施，消除环境风险隐患。城市建成区（工业

园区除外）内涉重金属污染物排放企业不得在现有厂址实施

新增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涉重金属



重点行业新建项目，原则上应在依法合规设立的工业园区内

选址建设，集聚发展。 

新建、改建、扩建涉重金属污染物排放以及可能对土壤

环境造成累积性影响的建设项目，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时，

建设单位应对建设用地及其周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

进行调查和环境风险评估。 

（九）提升含重金属危险废物安全处理处置和监管水平。

加快含重金属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设施建设。以产生危险废物

种类较为单一的重金属污染防控重点行业企业为突破口，积

极鼓励含重金属危险废物产生单位自建或利用无害化处理处

置设施。加快完善全省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布局规划，

在严格环境准入的基础上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引导建设布局

合理、管理规范、技术先进、能力充足的含重金属危险废物

集中处置设施。加快重点区域内有色金属冶炼废渣、含汞废

物等综合利用与无害化处理处置工程建设。重点加强对含铬、

镉、砷、汞、铅等危险废物以及位于环境敏感区域的历史遗

留含重金属危险废物的无害化综合利用与处理处置，制定综

合整治方案，积极推进安全处理处置工程的建设。 

加强含重金属危险废物处理处置活动监管。以产生量大、

含重金属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多的重点区域所属县（市、区）

为重点，提升含重金属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水平，从环境影

响评价、危险废物申报登记、规范企业台账资料记录、严格

转移审批、加大企业监管检查力度等方面，构建全过程环境

监管体系。根据含重金属危险废物产生、利用、处理处置和

经营活动特点、工艺装备水平、综合利用与安全处置等实际



情况，制定差别化环境监管方案，实行精细化管理。建立含

重金属危险废物跨区转移合作机制，严控外省含重金属危险

废物入省处理处置量。严厉打击非法倾倒、转移含重金属危

险废物等违法犯罪行为。到 2020 年全省含重金属危险废物产

生和经营单位规范化管理抽查合格率达到 90%以上。 

六、工作要求 

（一）认真组织实施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要高度重视涉重金属行业污

染防控工作，将该工作作为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内容

予以推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辖区内涉重金属重点行

业污染管控工作方案，并按照方案认真组织实施，按要求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 

各地环保部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国土资源、水利、住

房城乡建设等部门按照本方案并结合《河南省土壤污染防治

攻坚战严格管控重金属污染工作实施方案》（豫环攻坚办

〔2018〕27 号）明确的相关责任与分工要求，共同抓好工作

落实。 

（二）严格监管执法 

各级环保部门要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原则，对行政

区域内所有涉重金属行业企业及相关堆场、尾矿库等设施开

展监督性监测，加快建立并实施监测与执法同步的监管协同

模式。 

对不正常运行治污设施、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含重点重

金属污染物的，依法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对污染严重、群众反映强烈、长期未得到解决的典型环



境违法问题，实行挂牌督办。 

对包庇、纵容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或者不依法向公安

机关移送案件的监管人员，依法依纪处理。 

（三）加强调度通报 

本方案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纳入我省污染防治攻坚战

调度内容，定期调度通报，严格工作考核，确保任务完成。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应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组织专门

力量，做好基础工作，明确责任分工，落实本方案的工作推

进情况应于每月 25 日前报省环保厅土壤环境管理办公室。 

（四）实施考核奖惩 

省环保厅将会同相关部门每年组织重金属污染防控工作

核查、抽查，对在重金属污染防控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

个人给予通报表彰或表扬；对评估考核结果较差或未通过评

估考核的地方政府，责令其限期整改，并按照省污染防治攻

坚战奖惩考核工作办法相关规定处理。 
 


